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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金额

比 例

（%）

金额

比 例

（%）

金额

比 例

（%）

金额

比 例

（%）

短期借款 11,000.00 4.23 21,000.00 9.60 2,500.00 1.31 11,000.00 6.10

应付账款 60,083.87 23.09 45,742.68 20.92 32,186.09 16.81 24,445.27 13.56

预收款项 - - 11,317.27 5.17 7,408.11 3.87 9,824.32 5.45

合同负债 10,549.11 4.05 - - - - - -

应付职工薪酬 1,315.35 0.51 1,990.78 0.91 1,794.29 0.94 1,603.74 0.89

应交税费 3,119.63 1.20 2,948.56 1.35 3,974.31 2.08 2,792.14 1.55

其他应付款 7,991.66 3.07 7,234.08 3.31 11,342.28 5.92 10,030.67 5.56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20,945.00 8.05 19,880.00 9.09 30,860.00 16.12 13,110.00 7.27

其他流动负债 - - - - 586.52 0.31 277.02 0.15

流动负债合计 115,004.63 44.19 110,113.38 50.35 90,651.60 47.35 73,083.15 40.54

长期借款 130,711.40 50.23 93,296.75 42.66 90,455.00 47.25 98,257.27 54.50

长期应付款 456.88 0.18 2,103.24 0.96 - - - -

预计负债 8,481.05 3.26 7,585.85 3.47 5,863.15 3.06 4,541.22 2.52

递延收益 4,065.27 1.56 4,122.65 1.89 2,979.91 1.56 2,848.27 1.58

递延所得税负

债

1,517.67 0.58 1,483.28 0.68 1,502.78 0.78 1,559.36 0.86

非流动负债合

计

145,232.27 55.81 108,591.78 49.65 100,800.83 52.65 107,206.12 59.46

负债合计 260,236.89 100.00 218,705.16 100.00 191,452.43 100.00 180,289.28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的流动负债主要由短期借款、应付账款、预收款项、其他应付款和一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等构成。

报告期内，公司的非流动负债主要为长期借款。

3、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金额

同比 增减

（%）

金额

同 比 增 减

（%）

金额

营业收入 38,849.81 68,113.81 7.56 63,326.04 3.38 61,254.43

利润总额 6,938.83 18,411.61 25.52 14,668.06 50.94 9,718.07

净利润 5,604.31 15,908.55 27.98 12,430.65 60.20 7,759.39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5,325.05 15,510.34 29.49 11,978.13 60.94 7,442.77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呈增长趋势，其中2018年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较小但

利润总额等明显增长， 主要原因为：1、2017年发行人工程业务收入较高为11,705.85万元，

工程业务中的工程施工收入在政府审计完成前主要按实际发生的成本确认收入，不确认利

润；而2018年工程业务收入仅为4,338.99万元，毛利率较高的供水业务和污水处理业务分

别实现营业收入31,104.66万元和27,489.30万元，分别同比增长8.19%和34.93%；2、2018年

公司污水处理业务毛利率提高，由2017年的31.02%提升至38.00%，主要系受污水处理厂调

价影响。

2019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56%，而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29.49%，主要

系：1、金堂海天自营的三星大学城污水处理厂、金堂工业园区东区（同兴新区）污水处理

厂、委托运营的县城等四座乡镇污水处理厂根据政府决议调增污水处理单价并取得一次性

补差收入以及彭山海天根据彭山县彭祖新城污水处理厂（一期）项目政府审计结果一次性

调增金融资产利息收入使得污水处理业务毛利率由38.00%提高至43.97%，污水业务毛利同

比增加3,389.43万元；2、2019年公司加大应收账款项回收力度，应收款项减少，计提减值损

失为-1,096.42万元。

4、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49.19 36,727.93 22,852.67 20,109.0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777.89 -40,882.81 -16,125.94 -34,258.2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083.83 3,731.81 -6,812.74 -11,749.3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55.13 -423.07 -86.01 -25,898.50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465.72 9,810.58 10,233.65 10,319.66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1-6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

别为20,109.08万元、22,852.67万元、36,727.93万元和8,349.19万元，均明显高于同期净利

润水平，主要系公司的成本中无形资产-特许经营权摊销及固定资产折旧金额较高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报告期内，为进一步扩大公司供水和污水处理业务的覆盖范围，公司加大了供水以及

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力度，资本性支出较大，导致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净现金流量均为

负数：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1-6月， 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分别为-34,258.27万元、-16,125.94万元、-40,882.81万元和-24,777.89万元。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1-6月，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

别为-11,749.31万元、-6,812.74万元、3,731.81万元和18,083.83万元。

十、发行人股利分配情况

（一）发行人当前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目前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1、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

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2、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

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3、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

任意公积金。

4、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公

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

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

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5、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 但

是，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

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25%。

6、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2个月

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二）公司最近三年股利分配情况

报告期内，由于公司处于成长期发展阶段，根据公司实际经营及后续发展的需要，公司

未进行股利分配。

（三）公司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政策

经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发行前公司形成的滚存未分配利

润，由公司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依其所持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四）本次股票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草案）》，本次发行后的

股利分配政策为：

1、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实施持续、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当重视投资者的特别是中小

投资者合理投资回报和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2、利润分配形式

公司利润分配可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在有条件的情况

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公司在选择利润分配方式时，相对于股票股利等分配方式

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

配。

3、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比例和期间间隔

（1）实施现金分配的条件

①公司该年度或半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正值，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

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

②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正值，当年每股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不低于0.1元。

③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或半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利润分配期间间隔

在满足利润分配条件前提下，原则上公司每年进行一次利润分配,主要以现金分红为

主,但公司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3）现金分红最低金额或比例

公司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

配的股利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10%；公司在实施上述现金分配股利的同时，可以

派发股票股利。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

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

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①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80%；

②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40%；

③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目前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20%。

公司年度报告期内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未进行现金分红或拟分配的现金红利

总额（包括中期已分配的现金红利）与当年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之比低于30%的，公司

应当在审议通过年度报告的董事会公告中详细披露以下事项：

①结合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资金需求等因素，对于未

进行现金分红或现金分红水平较低原因的说明；

②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③董事会会议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④独立董事对未进行现金分红或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合理性发表的独立意见。

4、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且董事会认为公司未来成长性较好、每股净资产偏高、公司股票

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

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公司可以采用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具体分红比例由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5、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1）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由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盈利情况、资金供给和

需求情况提出、拟订，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半数以上独立董事同意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审核并出具书面意见。

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

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核并发

表独立明确的意见，董事会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但不限于电话、传真和邮件沟通或邀请中小股东参会等方式，充分

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2）公司无法按照既定的现金分红政策或最低现金分红比例确定当年分配方案的，公

司应在董事会决议公告和年报全文中披露未进行现金分红或现金分配低于规定比例的原

因，以及公司留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经独立董事发表

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变更

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并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时，或公司自身经

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时，或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

利润分配政策的，公司可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

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制订和修改由公司董事会草

拟，独立董事应当发表独立意见，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

会审议制定或修改利润分配相关政策时， 须经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审议时公司应提供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表决，充分征求

社会公众投资者的意见，以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7、利润分配政策的披露

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说明是否符合《公

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现金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相关的决

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

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维护等。 如涉及利润分配政

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要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

8、其他事项

公司股东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

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十一、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情况

（一）全资子公司

1、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资阳海天系海天集团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4年01月04日

注册地和主要生产

经营地

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一段230号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蔡先友

股东结构 海天集团持股100.00%

经营范围

自来水生产、供应、排水、管道安装、污水处理、水表测试；水暖器材、水暖管道配件、机

械配件、五金、日杂（除烟花爆竹）（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总资产 75,251.82 68,160.73

净资产 27,220.76 33,562.31

净利润 3,309.47 10,343.28

注：以上数据经信永中和审计。

2、资阳海天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资阳污水系资阳海天全资子公司、海天集团全资二级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资阳海天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7年11月09日

注册地和主要生产

经营地

资阳市雁江区松涛镇八楞区沱三桥小区

注册资本 5,000.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蔡先友

股东结构 资阳海天持股100.00%

经营范围

投资、建设、管理、运营、维护污水及垃圾的收集、处理、排放设施；提供污水及垃圾处

理服务并收取服务费；污水处理工程、给排水工程设施的咨询、设计、施工、设备供应、

安装、运营；污水处理设备的设计、制造；水处理、垃圾处理、生物质技术、环保产品的

研发、开发、利用、咨询；水质检测、废水利用、人员培训及其他污水垃圾处理、生物质

技术、环保产品相关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总资产 25,190.17 21,178.90

净资产 5,394.48 5,834.91

净利润 -440.43 225.82

注：以上数据经信永中和审计。

3、乐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乐至海天目前主要负责乐至县自来水厂的运营及维护，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乐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5年12月12日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

产经营地

乐至县天池镇川鄂中路2号

注册资本 1,145.00万元

实收资本 1,14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邓华

股东结构 海天集团持股100.00%

经营范围

集中式供水；管道安装、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总资产 11,933.61 12,592.37

净资产 4,382.17 4,646.06

净利润 736.11 1,609.71

注：以上数据经信永中和审计。

4、新津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新津海天自2013年收购更名以来一直主要负责新津县自来水厂的运营及维护，供水服

务区域为新津县，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新津海天水务有限公司（曾用名：新津县中阳水业有限公司、新津县地源供排水有限

公司）

成立时间 2005年03月14日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

经营地

成都市新津县五津镇瑞通路280号附11号1层

注册资本 1,01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伍刚

股东结构 海天集团持股100.00%

经营范围

自来水管道设计、安装、维修；集中式供水（取得批准文件或许可证后，按核定的项目

和时限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总资产 9,846.09 10,525.34

净资产 3,742.45 3,823.41

净利润 519.04 1,397.11

注：以上数据经信永中和审计。

新津海天在服务价格、调价机制和政府监管方面，均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与其它供

水公司不存在差异；供水价格和新津地区其他供水企业价格一致，与成都同类区域也基本

一致；运营成本与发行人其它子公司基本一致，毛利率正常，新津海天未因未签订特许经营

协议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或获得不公平利益。

因发行人和新津县人民政府的特许经营权协议磋商一直未能达成一致，发行人拟向新

津县人民政府转让新津海天控股权。 2019年6月，发行人提出将新津海天股权转让给政府。

2020年10月21日，发行人与成都市新津水城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津

水投” ）签署了《框架协议》，约定发行人向新津水投转让新津海天51%股权，转让价格结合

预期收益、参考同区域同行业公司市场价格，最终转让价格以经双方协商后聘请的专业机

构评估价格为准。

A、该框架协议履行的审批决策程序

发行人与新津水投均已依法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具体如下：

a、 2020年9月28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转让

新津海天水务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转让新津海天水务有限公司51%股权及签订股

权转让相关协议，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b、2020年10月13日，发行人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审议转

让新津海天水务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转让新津海天水务有限公司51%股权及签订

股权转让相关协议，授权公司管理层与新津水投进行具体商谈，并签订股权转让相关协议

和办理股权转让相关事宜。

c、成都市新津区人民政府原则同意新津水投与发行人就新津水投收购新津海天51%股

权合作事宜依法开展股权转让相关工作。

B、目前进展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出具日，新津区人民政府和发行人已分别成立专项工作小组，负责

沟通协调推动本次股权转让相关工作，保障股权转让顺利进行，相关审计评估工作正在进

行之中。

C、协议主要条款已达成一致

该框架协议是双方经过多轮谈判后达成的，协议的相关条款均已达成一致意见。 本次

股权转让主要事项中尚余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未进行充分协商，双方协商根据最终评估

定价情况来确定。 新津水投作为成都市新津区所属国有独资公司，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协

议履行不存在重大障碍。

D、该协议对双方的法律约束力和约定的具体违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

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 ）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

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

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

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

[2009]5号）》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

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 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

的除外。 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

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 ”

《框架协议》明确约定了当事人名称、标的和数量，合同成立，并由双方盖章签署，《框

架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对协议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受法律保护。 协议双方应当按照约

定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框架协议》。

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

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

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 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

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 第一百

一十一条规定，“……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

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

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 ” 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

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

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

虽然《框架协议》未约定具体的违约责任，但根据《合同法》规定，协议未约定违约责任

并不免除协议对方应承担的违约责任，而是直接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在发生纠纷时，

仍可根据协议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对方具体需要承担的违约责任， 如继续履行协议、

赔偿损失等。 因此，发行人仍可依据《框架协议》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协议，如对发行人造成

损失的，发行人还可要求协议对方赔偿损失。

E、协议履行完毕的预计时间期限

根据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还需完成针对新津海天的审计、资产评估、

国资备案或核准、新津区财经领导小组审议、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办理股权过户等程序，预

计协议履行完毕需6个月左右。 本次交易中主要事项的时间安排如下：

时间节点 主要事项 主办单位

2020年12月初 审计和评估机构正式进场，开展审计评估工作

审计机构、评估机构、新津海

天

2021年1月下旬

新津水投将新津海天资产评估报告报请新津国资局备案

或核准

新津水投、新津国资局

2021年3月上旬 新津国资局对新津海天资产评估报告予以备案或核准 新津国资局

2021年3月中旬 新津区财经领导小组审议通过新津海天股权收购方案 新津区财经领导小组

2021年3月下旬 新津区人民政府对新津海天股权收购方案作出正式批复 新津区人民政府

2021年4月上旬 海天集团与新津水投正式签署新津海天股权转让协议 海天集团、新津水投

2021年4月下旬 新津海天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 新津海天

F、发行人及实际控制人为保障该协议履行所作出的相关承诺

针对新津海天股权转让事项，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分别出具承诺函，“将全

力支持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开展转让新津海天水务有限公司51%股权工作， 督促其切实

履行《框架协议》，积极协调解决股权转让谈判及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尽快完成股权转

让工作，并承担因转让新津海天水务有限公司股权给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实际造成的全

部经济损失。 ”

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以及净资产均实现了增长。 新津海天最近一期营

业收入、利润总额占发行人相应指标的比例分别为7.12%、7.63%。随着发行人营业规模的进

一步扩大，新津海天相关财务指标占发行人的比例有望进一步降低。 据此，转让新津海天不

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本公司/本人将积极推动解决新津海天未

签订特许经营权协议和土地、房产权属等历史遗留问题，同时将承担上述情况对公司未来

生产经营实际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 。

5、简阳市沱江环保生化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简阳环保目前主要负责简阳市城南污水处理厂BOT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业

务，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简阳市沱江环保生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6年03月02日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

产经营地

简阳市十里坝狮子坪

注册资本 3,200.00万元

实收资本 3,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张茂利

股东结构 海天集团持股100.00%

经营范围

环保污水处理、工程施工（涉及许可凭证从事经营）、项目投资。批发、零售：建筑材料、

机械设备（不得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总资产 13,237.20 10,514.47

净资产 3,098.96 481.62

净利润 -82.66 -57.04

注：以上数据经信永中和审计。

6、宜宾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宜宾海天目前主要负责宜宾市杨湾污水处理厂BOT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业

务，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宜宾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年05月11日

注册地址和主要

生产经营地

宜宾市翠屏区岷江东路20号

注册资本 14,100.00万元

实收资本 14,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秋林

股东结构 海天集团持股100.00%

经营范围

投资、设计、建设、运营污水处理设施；提供污水处理服务；污水处理工程、给排水工程的

咨询、设计、施工、运营；投资自来水业务。 销售：建筑材料、机械设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总资产 26,739.78 16,542.59

净资产 12,604.18 4,204.92

净利润 -200.74 -337.12

注：以上数据经信永中和审计。

7、珙县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珙县海天目前主要负责珙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TOT项目的运营和管理业务，其基本

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珙县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年07月20日

注册地址和主要

生产经营地

珙县巡场镇白家村二社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魏燕

股东结构 海天集团持股100.00%

经营范围

投资、建设、运营、污水处理设施；污水处理污水工程咨询、设计、施工、安装、运营（涉及

前置许可的除外）；销售：建筑材料、机械设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总资产 2,063.49 2,353.12

净资产 1,659.87 1,961.27

净利润 259.08 568.73

注：以上数据经信永中和审计。

8、乐山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乐山海天目前主要负责乐山市污水处理厂TOT项目的运营和管理业务，其基本情况如

下：

公司名称 乐山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年12月06日

注册地址和主要

生产经营地

乐山市市中区大佛街道永安村464号1至3层

注册资本 9,100.00万元

实收资本 9,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张克俭

股东结构 海天集团持股100.00%

经营范围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供水、污水处理项目的投资；管道工程设计、施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总资产 29,809.48 19,126.46

净资产 10,746.22 5,379.24

净利润 366.98 1,048.27

注：以上数据经信永中和审计。

9、峨眉山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峨眉山海天目前主要负责峨眉山市城区污水处理厂BOT项目的运营和维护，其基本情

况如下：

公司名称 峨眉山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年10月17日

注册地址和主要

生产经营地

峨眉山市符溪镇乐峨路符溪段319号

注册资本 3,115.00万元

实收资本 3,11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刚

股东结构 海天集团持股100.00%

经营范围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自来水项目、污水处理项目、中水回用项目的投资、建设；污水处

理设计、施工及技术咨询服务；污水处理、自来水处理的相关设备销售和租赁（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总资产 20,152.42 21,423.94

净资产 400.59 371.34

净利润 29.25 -319.31

注：以上数据经信永中和审计。

10、雅安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雅安海天目前主要负责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BOT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业

务，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雅安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12月14日

注册地址和主要

生产经营地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大兴镇龙溪村5组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黄健

股东结构 海天集团持股100.00%

经营范围

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市政公用工程；环保工程；水务项目投资；建材及其他机械设备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总资产 3,142.48 3,250.36

净资产 558.72 632.80

净利润 -74.08 -197.75

注：以上数据经信永中和审计。

11、金堂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金堂海天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金堂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年04月06日

注册地址和主要

生产经营地

成都市金堂县赵镇新龙路157号

注册资本 8,200.00万元

实收资本 8,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徐小丹

股东结构 海天集团持股100.00%

经营范围

自来水项目，污水处理项目，污泥处理项目，中水回用项目的投资、建设；污水处理设计、

施工及技术咨询服务；销售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其他无需许可或者审批的合法项目（以

上项目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及批准文件经营）。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总资产 15,426.41 13,494.17

净资产 6,914.10 7,151.77

净利润 -237.66 1,600.48

注：以上数据经信永中和审计。

12、金堂达海水务有限公司

金堂达海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金堂达海水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0年05月13日

注册地址和主要

生产经营地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赵镇金沙街406号2栋1层28号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实收资本 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徐小丹

股东结构 金堂海天持股100.00%

经营范围

自来水项目，污水处理项目，污泥处理项目，中水回用项目的建设；污水处理设计、施工及

技术咨询服务；销售建筑材料、机械设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金堂达海水务有限公司系于2020年5月新设的子公司，尚未出资。

13、成都天府新区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天府海天目前主要负责华阳第一污水厂（二期）BOT项目的运营及维护，其基本情况

如下：

公司名称 成都天府新区海天水务有限公司（曾用名：双流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年03月24日

注册地址和主

要生产经营地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广福11组98号

注册资本 3,500.00万元

实收资本 3,5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赵国彬

股东结构 海天集团持股100.00%

经营范围

自来水项目、污水处理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污水处理设计、施工及技术咨询服务；

销售建筑材料、机械设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其他无需许可或审批的合法项目。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总资产 10,266.21 10,418.43

净资产 6,370.41 6,189.09

净利润 181.32 862.32

注：以上数据经信永中和审计。

14、眉山市彭山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彭山海天目前主要负责彭祖新城污水处理厂（一期）的运营及维护和彭山区观音污水

处理厂BOT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业务，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眉山市彭山海天水务有限公司（曾用名：彭山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07月24日

注册地址和主要

生产经营地

眉山市彭山区彭溪镇龙门桥村6组

注册资本 1,800.00万元

实收资本 1,8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张军

股东结构 海天集团持股100.00%

经营范围

污水处理；污泥处理；环保技术，污水、污泥处理技术的研发、咨询服务；建筑工程承包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总资产 13,503.29 10,912.72

净资产 2,969.96 2,744.36

净利润 225.60 700.67

注：以上数据经信永中和审计。

15、开封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开封海天目前主要负责开封新区马家河污水处理厂的运营及维护，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开封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年03月26日

注册地址和主要

生产经营地

河南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西湖水岸3号楼2单元1002中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

实收资本 3,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张克俭

股东结构 海天集团持股100.00%

经营范围

污水处理；供水、污水项目管理；建材及机械设备销售（以上范围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经营的不得经营，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需经许可或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或审批

件核准的范围经营）。

开封海天拥有1家分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开封海天水务有限公司开封分公司

成立时间 2019年10月23日

注册地址 河南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西湖水岸3号楼2单元1002中

负责人 韩涛

经营范围 污水处理；供水、污水项目管理；建材及机械设备销售。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总资产 20,517.10 20,499.49

净资产 2,009.75 1,811.16

净利润 198.59 817.58

注：以上数据经信永中和审计。

16、濮阳县清源水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清源水务目前主要负责河南省濮阳县污水处理厂BOT项目的运营及维护，其基本情况

如下：

公司名称 濮阳县清源水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年08月02日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

经营地

濮阳县工业路北段西侧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

实收资本 3,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涂刚

股东结构 海天集团持股100.00%

经营范围 污水处理，中水处理，环保技术咨询和服务，环境工程承包服务。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总资产 8,514.50 8,238.82

净资产 2,361.95 2,456.56

净利润 -94.61 -598.68

注：以上数据经信永中和审计。

17、卢氏县豫源清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豫源清污水目前主要负责卢氏县城市污水处理厂BOT项目的运营及维护，其基本情况

如下：

公司名称 卢氏县豫源清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03月07日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产

经营地

卢氏县东明镇石龙头村

注册资本 1,300.00万元

实收资本 1,3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仕

股东结构 海天集团持股100.00%

经营范围 城市污水处理，中水回收（非饮用水）。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总资产 1,428.83 1,428.25

净资产 1,207.48 1,207.45

净利润 0.03 -54.72

注：以上数据经信永中和审计。

18、平昌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平昌海天目前主要负责平昌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平昌县星光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BOT

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业务，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平昌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04月01日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

产经营地

四川省平昌县江口镇红庙村六社

注册资本 4,260.00万元

实收资本 4,26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马瑞军

股东结构 海天集团持股100.00%

经营范围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管道工程、技术推广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以上经营范围不含

前置许可项目，涉及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总资产 16,860.32 16,859.28

净资产 3,349.33 3,414.40

净利润 -65.06 -92.45

注：以上数据经信永中和审计。

19、四川龙元建设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龙元建设目前主要负责配合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拓展为其提供建设工程施工服务，其

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四川龙元建设有限公司（曾用名：资阳海天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资阳海天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成立时间 2007年10月29日

注册地址和主要生

产经营地

资阳市雁江区后西街73号

注册资本 5,500.00万元

实收资本 5,5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郑直

股东结构 海天集团持股100.00%

经营范围

市政公用工程服务；机电设备安装服务；自来水管道安装、维修；水表测试；销售：水暖

器材、水暖管道配件、五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龙元建设拥有1家分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四川龙元建设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成立时间 2019年4月28日

注册地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天府新区兴隆街道湖畔路西段天府新经济产业园D

区

负责人 姚浩霖

经营范围

受公司委托从事：市政公用工程服务；机电设备安装服务；自来水管道安装、维修；水表

测试；销售：水暖器材、水暖管道配件、五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总资产 21,694.33 28,930.49

净资产 618.63 -1,054.06

净利润 -827.31 -815.27

注：以上数据经信永中和审计。

20、成都海天科创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下转A30版）

(上接A28版）


